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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女士：  
 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有關 2013 年 3 月 15 日會議的跟進工作  

 
  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於 2013年 3月 15日的會議上討論西

區海底隧道及三號幹線（郊野公園段）收費調整，並要求政府提

供下列的補充資料：  
  

(a) 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及三號幹線（郊野公園段）有限

公司來自廣告的收益；及  
 
(b) 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大股東港通控股有限公司的股

東結構。  
 
 
現謹回覆如下：  
 

(a) 本局曾要求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及三號幹線（郊野公

園段）有限公司提供其來自廣告的收入的資料，惟兩家

公司均表示有關資料屬商業秘密，不便披露。  

CB(1)170/13-14(01) 



 
兩間隧道公司每一年度來自廣告的收入均計算入相關

年度的淨收入。兩間隧道公司每年須按法例規定向運輸

及房屋局局長呈交該年度經由隧道公司委任的核數師

審核的公司淨收入報表，淨收入報表沒有分項列出隧道公

司來自廣告的收入。政府在審視有關報表後，如無不妥，

會提交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供委員參閱。  
 

政府已在 2012年 10月 25日向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發出

由香港西區隧道有限公司及三號幹線（郊野公園段）有

限公司提交的 2011-2012年度淨收入報表的副本供委員

參 考 ， 文 件 編 號 分 別 為 CB(1)84/12-13(01) 及

CB(1)84/12-13(02)。  
 
(b) 根據港通控股有限公司2013年的中期報告，渝太地產集

團有限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擁有港通控股有限公

司已發行股本41.66%。港通控股的其餘股份由公眾人士

持有。       
 
 
 
 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
（林玉婷          代行）  
 
二零一三年十月二十五日  


